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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三亚庆华圳置业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海棠湾区南田农场东风分场“融创一池半海”项目一期在建建筑物及其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三亚庆华圳置业有限公司拟开发建设的、位于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海棠湾区南田农场东风分场的“融创一池半海”居住项目。该项目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分两期建设，其中项目一期已开工建设。

咨询对象为该项目一期，拟建内容包含8号楼1幢洋房、9-1号等9幢叠拼。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琼（2016）三亚市不动产权第0015211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2019]23号]及《一期技术经济指标表》，咨询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1781平方米，分摊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3641.1平方米，具体面积详见附表。截止咨询时点（2019年10月26日），咨询对象工程进度为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及基础施工，具体为：9-2、9-3、9-8、9-9号叠拼尚未开工建设，8号楼洋房、9-1、9-5、9-6号叠拼正在进行基础施工建设，9-7号叠拼主体结构已建成地上1层，9-10号叠拼主体结构已完成地上3层。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9年10月26日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17304万元（楼面单价14688元/平方米）。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5.本次咨询对象为其所属项目局部，委托人未能提供咨询对象《土地分摊测绘报告书》，本次咨询咨询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以委托人提供的《一期技术经济指标》为依据进行设定，若与相关测绘机构出具的分摊数据不符，估价结果需进行相应调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附表：

	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海棠湾区南田农场东风分场“融创一池半海”项目一期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13641.1

	总建规划筑面积
	11781

	计容规划建筑面积
	洋房
	3594.41

	
	叠拼
	7001.46

	
	幼儿园
	1133.2

	
	门卫
	11

	不计容规划建筑面积
	楼顶机房及楼梯间
	40.93


            单位：平方米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 成本法
	1.土地价值

	（1）
	土地取得成本
	5780
	面积
	单价
	系数
	　

	1）
	土地购买价格
	5358 
	　
	　
	　
	　

	2）
	土地取得税费
	163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259 
	　
	　
	　
	未包含在土地购买价格中

	A
	住宅
	233 
	10595.87
	220 
	　
	全部缴纳

	B
	非住宅
	26 
	1185.13
	220 
	　
	　

	（2）
	土地开发费用-红线外（现状）
	0
	11781
	100 
	　
	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116
	　
	　
	2.00%
	以前述2项为基数

	（4）
	销售费用
	0.02
	V土
	　
	2.00%
	以土地价值为基数

	（5）
	贷款利息
	55.0 
	0.0001
	V土
	4.75%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54.0 
	　
	　
	　
	计项目已运行全期

	2）
	（2）项产生的利息
	1.0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均匀投入

	3）
	（3）项产生的利息
	0.0001
	　
	　
	　
	　

	（6）
	利润
	291
	0.001
	V土
	37%
	（1）-（4）项之和*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1）
	（1）-（3）项产生的利润
	291 
	　
	　
	　
	　

	2）
	（4）项产生的利润
	0.001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5.60%
	以房地产价值/(1+5%)为基数

	1
	土地价值(V土)
	6744
	　
	　
	　
	前述7项相加

	2.建筑物/在建工程价值

	（1）
	建筑物建造/已建成本
	444 
	　
	　
	　
	　

	1）
	建安费用
	377 
	　
	　
	11.3%
	现房100%；在建为综合进度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5 
	　
	　
	4.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9 
	　
	　
	5.0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或直接等于公共配套建安费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7 
	11781.00 
	200 
	　
	按工程进度计取或按实际情况计取

	5）
	相关税费
	6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9
	　
	　
	　
	以（1）为基数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以V建为基数

	（4）
	贷款利息
	2
	0.0001
	V建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2
	　
	　
	　
	已建工期均匀投入

	2）
	（2）项产生的利息
	0.0001
	　
	　
	　
	　

	（5）
	利润
	168 
	0.0074
	V建
	　
	（1）-（3）项乘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168 
	　
	　
	　
	　

	2）
	（3）项产生的利润
	0.0074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以成本价值/(1+5%)为基数

	（7）
	建筑物/在建工程重置价值（V建1）
	678
	　
	　
	　
	前述6项相加

	（8）
	成新率
	　
	　
	　
	100.00%
	现房为成新率，在建依实际情况（停工）记取

	（9）
	建筑物/在建工程价值（V建2）
	678
	　
	　
	　
	重置价值×成新率

	3.成本价值
	7422
	　
	　
	　
	　


其中土地购买价格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
1、市场比较法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估价对象名称
	　
	中心城区控规BP08-26和BP08-27地块
	　
	中心城区控规BP06-26、BP06-28、BP06-30和BP06-32A地块
	　
	海棠湾A8片区A8-07-01地块和A8-07-01(1)地块内
	　

	交易时间
	2019年10月26日
	100
	2019-09-30
	99.5
	2019-09-30
	99.5
	2017-10-20
	96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综合
	105
	综合
	105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4.7
	100
	70
	101
	70
	101
	70
	101

	容积率
	1.2
	100
	2.5
	98
	2.5
	98
	1.2
	100

	配建
	无
	100
	有
	90
	无
	100
	无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一般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一般
	95
	一般
	95
	好
	105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9475.73
	100
	66444.58
	101
	75431.77
	101
	132646.8
	103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规则
	102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适宜
	102

	成交单价
	楼面地价
	——
	　
	4764.86
	　
	4643.02
	　
	6150.28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5079 
	　
	4454 
	　
	5637 
	　

	估价对象XX用房的比较价格（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5057 


土地购买价格=5057×10595.87÷10000=5358万元
（二） 假设开发法
	1.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42441 

	序号
	项目名称
	洋房
	叠拼
	　

	（1）
	楼面单价
	32411 
	43978 
	　

	（2）
	建筑面积
	3594.41 
	7001.46 
	　

	（3）
	总额
	11650 
	30791 
	　

	2.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A
	续建建安
	2951 
	　
	　
	88.7%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18
	　
	　
	4%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47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209
	11781
	200
	　
	按工程进度计取或按实际情况计取

	E
	相关税费
	44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续建成本
	3469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待完成）
	118
	11781
	10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已缴纳

	A
	住宅
	233
	10595.87
	220
	　
	　

	B
	非住宅
	26
	1185.13
	220
	　
	　

	（1）
	后续开发成本
	3587 
	　
	　
	　
	前述7项之和

	（2）
	管理费用
	72 
	　
	　
	2.00%
	以续建成本为基数计算

	（3）
	销售费用
	753 
	　
	　
	2.00%
	以“1”为基数按一定比例及续建进度计取

	（4）
	取得税费
	0.029
	v
	　
	3.05%
	以开发价值/(1+5%)为基数

	（5）
	利息
	135 
	0.064
	v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0.0640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3）产生的利息
	135 
	　
	　
	　
	（1）-（3）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6）
	投资利润
	1632 
	0.33
	v
	37.00%
	　

	1）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应计的利润
	0.3300 
	　
	　
	　
	（V+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2）
	（1）-（3）应计的利润
	1632 
	　
	　
	　
	　

	（7）
	销售税费
	2264 
	　
	　
	5.60%
	以“开发完成后价值/（1+5%）”为基数计取

	3.开发价值（V）
	　
	23892 
	　
	　
	　
	估价对象价值=1-2


其中洋房、叠拼用房的楼面单价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
1、市场比较法—洋房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估价对象名称
	三亚天骄·海棠湾
	长基听棠
	海棠湾八号温泉公馆

	交易时间
	2019年10月26日
	100
	2019年10月26日
	100
	2019年10月26日
	100
	2019年10月26日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1.2
	100
	1.2
	100
	1.2
	100
	1
	100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洋房
	100
	洋房
	100
	洋房
	100
	洋房
	100

	
	项目建筑规模
	36240.31
	100
	99833
	102
	50000
	101
	80261
	102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毛坯
	94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35000
	　
	33000
	　
	290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34314
	　
	32673
	　
	30246
	　

	估价对象XX用房的比较价值（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32411


2、市场比较法—叠墅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估价对象名称
	长基听棠
	三亚天骄·海棠湾
	海棠盛世

	交易时间
	2019年10月26日
	100
	2019年10月26日
	100
	2019年10月26日
	100
	2019年10月26日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1.2
	100
	1.2
	100
	1.2
	100
	1.7
	100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叠墅
	100
	联排
	110
	联排
	110
	联排
	110

	
	项目建筑规模
	36240.31
	100
	50000
	101
	99833
	102
	121,982
	103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50000
	　
	50000
	　
	480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45005
	　
	44563
	　
	42365
	　

	估价对象XX用房的比较价值（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43978
	　


二、价值确定

（一）价值及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抵押价格（万元）

	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海棠湾区南田农场东风分场“融创一池半海”项目一期在建建筑物及其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成本法
	7422
	40%
	17304
	17304

	
	假设开发法
	23982
	60%
	
	


（二）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16480
	——
	　

	2
	扣除项合计
	2240
	——
	（1）+（2）

	-1
	土地取得成本
	1203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1167
	——
	　

	2）
	相关税费
	36
	3.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
	　

	-3
	建造成本
	444
	——
	　

	-4
	开发费用扣除
	165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99
	0.60%
	1）ˣ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329
	20.00%
	房地产：[（1）+（2）+（3）] ˣ相关系数  

	
	
	
	
	土地：（2）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14240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635.8
	——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7760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60%－扣除项目金额×35%


（三）扣除完土地增值税后的价值
扣除完土地增值税后的价值=17304-7760=95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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